
原住民族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

【新聞稿】

112 年度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

5 月 1 日起受理申請

原民會為減輕經濟弱勢的族人居住負擔，今年與地方政府攜手

合作提高補助經費，增加補助名額，將自 5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止

受理，請向戶籍所在地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補助。

原民會夷將 Icyang主委表示，族人只要成年或未成年已婚，家

庭年所得及財產符合規定即可獲得補助，並優先補助中、低收入戶

之家庭。補助建購住宅每戶最高 22萬元，另自有住宅屋齡超過 7

年，老舊待改善，可申請修繕住宅補助最高 11萬元整，有需求請

儘早提出申請!

為減輕族人居住負擔，另有財政部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

及內政部營建署自建自購及修繕房屋貸款利息補貼等優惠政策，族

人皆可參考使用，相關資訊請向財政部及內政部營建署官網查詢。

申請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之申請表件，請逕向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索取，或直接上原民會官網下載，

如有疑問，請洽戶籍地之公所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詢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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